

梧金管执〔2025〕2号


行政处理决定书

当事人：梧州永驹制衣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梧州工业园区工业大道三路8号
法定代表人：曾适生
你单位逾期不按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规定为职工王建勋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行为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。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决定对你单位行政处理如下：责令你单位于2025年7月25日前为职工王建勋补缴2020年9月至2023年10月的住房公积金单位部分16800元。请于2025年7月25日前将欠缴的住房公积金缴到以下账户：
户  名：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账  号：4500 1648 6510 5050 6750 
开户行：建设银行梧州分行营业部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向梧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拒不执行本决定的，我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2025年7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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